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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居港權上訴案明年二月開審，政府去信請

求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備受社會關注。基本

法明確規定，終審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源於人

大常委會授權。當本港法院對居港權的理解與基

本法的立法原意存在不一致的時候，當局請求終

院提請人大釋法，從法律層面上釐清居港權的定

義，既是合法合憲的行為，也是解決外傭以至

「雙非」居港權問題的治本之道，不存在回收終

審法院權力的問題。事實上，在遵循基本法立法

原意的前提下，終審法院是提請人大釋法還是通

過判例自行糾錯，以從根本上解決居港權的爭

議，都是可行的辦法，完全可以自行決定。

基本法第158條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

港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區自

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顯然，基本法的解釋

權屬於人大常委會，終院解釋基本法是由人大常

委會授權行使的。人大釋法是行使權力而非回收

權力。終院在「莊豐源案」上的判決，與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存在分歧，衍生了「雙非」、外傭居

港權問題，也令到本港對居港權的理解存在大量

爭議。當局請求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既是正

本清源，也是依法辦事。

也要看到，在法律層面上解決居港權問題，

除了提請人大釋法外，終審法院也可通過判例

自行糾錯。普通法本身也有糾錯機制。人大常

委會在1999年行使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化解了

香港面臨的人口危機後，終院在及後的「劉港

榕案」中也明確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基本

法解釋權源於中國憲法，人大常委會有權隨時

頒發關於基本法的解釋，而這項權力是「全面

而不受限制的」。現在，終院可藉 外傭居港權

判決，糾正當年「莊豐源案」的錯判，將特區

籌委會有關居港權的意見納入判決之內，並成

為案例，從法律層面根本解決「雙非」案、外

傭案等居港權爭議。

居港權問題屬於法律範疇，理應通過法律解

決，必須避免政治干預影響法院的獨立裁決。然

而，有人故意泄露律政司向特區終審法院呈交的

法律文件，明顯是要製造輿論向法院施壓。在昨

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又有反對派

議員在案件仍未審議之時，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討

論案情，企圖借討論影響判決，向法院施加政治

壓力，嚴重損害本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社

會應譴責反對派議員將法律政治化的行徑，並且

徹查及追究泄密事件，以捍衛本港的司法獨立。

(相關新聞刊A5版)

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舉行在即、製造業PMI數

據向好，以及市場對新股發行改革預期增強等

多重利好刺激，深滬股指昨雙雙放量勁升逾

4%，滬指更創下3年來單日最大升幅。事實

上，A股近期的飆升，反映市場對中國經濟前

景的憧憬。本來，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然

而，在過去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A

股卻屢創新低，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馳。投資者

因過去飽受市場機制流弊侵吞投資之苦，導致

信心盡失。十八大報告重申金融體制改革對支

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振了投資者對內

地金融市場改革的期望。內地適時培育好健全

制度，挽回投資者信心，才可發揮金融市場支

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

近日正面的經濟數據令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

景充滿憧憬。匯豐12月中國製造業PMI初值創出

新高，顯示中國經濟復甦動力增強，對中央出

台經濟措施刺激經濟更充滿期待，為積弱已久

的A股市場注入新動力。不過，促使A股反彈上

揚更深層次的原因，除了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

寄予信心外，更反映了廣大股民對中央有徹底

改革金融市場制度、進行深度改革的期望。

上市造假、高管套現、一二級市場失衡等弊

病，過去在內地金融市場集中爆發，直接打擊

股市信心，投資回報不能在市場上得到保障。

投資者飽受衝擊，聞股色變，中國股市再次面

臨改革的重要關口。針對多年金融制度上的流

弊，近日市場聚焦到股市市場的「二次變革」，

投資者期盼中央提出徹底的金融市場制度改革

方案，為股市打入更實在的強心針。

在過去一段較長時間，A股與內地經濟出現

嚴重背馳，這不利內地進一步推動經濟轉型。

中國經濟增速仍在7%以上，領先全球，中國經

濟強勁，上市公司的經營環境在穩定的經濟前

景下，仍然大有可為。目前的A股市場處於超

賣水平，估值嚴重偏低，A股潛在價值未可低

估。內地股市低迷，源於投資者缺乏信心，A

股市場需要良好的金融制度配合，以發揮金融

帶動經濟的重大潛質。培育好健全的金融市場

體系，可作為以投資帶動內需的重要經濟發展

動力。市場需從根本上調整A股功能定位，兼

顧融資與保障投資者利益，遏制規模性上市，

嚴懲造假、圈錢及內幕交易等市場弊病。只有

這樣，上市公司才可在公平環境下經營，廣大

投資者才可安心投資。

(相關新聞刊A4版)

遵循立法原意 釋法自糾都可行 深化金融改革發揮A股潛質

反對派干預 圖左右終院決定
動議討論釋法被否決 建制派狠批借機施壓

律政司早前向特區終院提交的、建議終院提請人大澄清居權
問題的文件，僅得特區政府、終院及代表外傭爭取居權一

方的律師持有，反對派就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指稱當局試圖將
消息曝光以「向終院施壓」。不過，親反對派報章《蘋果日報》
昨日在報道律政司建議終院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居港權定
義尋求人大澄清，提到是次「向終院施壓」時「鬼拍後尾枕」地
承認，「相信有人不滿政府向終院施壓做法，不惜將事件曝光，
是民意及法律界與梁振英政府周旋，力保司法獨立不被損害的
『寒戰』」，反映洩密施壓者，並非特區政府，而是「另有其人」。

何俊仁疑配合「洩密者」
目前，各界沒有實質證據證明「洩密者是誰」，但在昨日立法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或多或少可看到一些端倪。身為律師
的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昨日在會上臨時動議，要求委員會舉行特
別會議，詳細討論釋法的原則及政策，並稱律政司是次建議終院
提請人大釋法，事關重大，「絕非單一個案而是影響深遠」，故
立法會「有責任」聚焦辯論案中有關《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是否
屬於自治範圍。
身為大律師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就聲言法院雖有可能處理有

關《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的案件，但「不代表立法機構不可以討
論」，更試圖混淆視線地稱，法院正審理多宗強姦罪行的案件，
但不代表立法會應禁止討論《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
行》的諮詢文件，「釋法是社會關心的問題，司法委員會有憲制
責任討論釋法大原則，並非要影響法官判決」。同黨的毛孟靜亦
稱：「若果待案件判決後再討論則米已成炊，如果立法機關不得
討論簡直是荒謬！」

譚耀宗：應待判後再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發言時強調說，律政司已經清楚解釋案件

情況，擔心立法會現階段展開討論會影響終審法院的判決，即使
討論只是聚焦《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的解釋，亦應留待終院作決
定後再作討論。

廖長江質疑圖影響判決
身為大律師的商界議員廖長江坦言，自己過往廿幾年處理過很

多官司，「我聽完『泛民』議員的論述感到好奇怪，『判決後米
已成炊』，是否想透過（立法會）討論影響判決？事實上，現時
案件有待聆訊，即使宏觀討論都不應該討論」。

謝偉俊：立會絕非大晒
身為律師的九龍東議員謝偉俊亦質疑道：「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早前剛就釋法議題（剛果案）展開討論，是否每次有相關案件又
馬上展開討論？⋯⋯立法會作為公眾利益監察機構，絕非大晒，大
家應該有適當克制。現在相關資料已經事先披露，完全違反了大律
師操守，立法會應更加小心處理，避免再擴大及加深傷害！」

梁美芬允聆訊後速討論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指，她會參考剛果民主共和國案的做法，即

待終院完成聆訊後盡快安排舉行特別會議討論事件，並會邀請律
政司及法律界代表展開充分的討論。
最後，何俊仁的動議在12票支持、14票反對、無人棄權下被否

決。不過，反對派「死心不息」，聲言會在稍後舉行的立法會大
會上就此提出緊急的休會辯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向特區終審法

院呈交法律文件，建議終院就外傭居港權案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提請澄清，常委會在1999年就居留權案釋法中

提及的特區籌委會有關居港權問題的決定的法律效力，

但有關文件卻突然外洩，令人質疑有人試圖借此施壓、

影響終院的決定，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多個反對派政

黨及政團昨日就做足「配合」工作，於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動議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是次事件，試圖干

預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影響司法獨立。各建制派議

員在會上狠批，反對派要求委員會討論事件，等同企圖

借討論影響判決。最後，有關動議被否決。

政界：倡釋法毋損司法獨立

玩弄語言偽術 蓄意「未審先判」
今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風雨不休，反對

派把握每個機會製造爭議、激化分化、炒熱
敏感議題，以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信。繼有
「法律界人士」向友好傳媒洩露律政司根據基
本法第一五八條（3）請求終審法院向人大常
委會提出澄清1999年人大釋法中有關籌委會
報告的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後，反對派昨日
就企圖要求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

論事件，並在被否決後稱會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緊
急的休會辯論。
有政界中人批評，反對派無視案件已進入司法程

序，公然玩弄語言偽術，以「捍衛法治」包裝政治
目的，分明是想利用輿論壓力向終審法院施壓，甚
至製造「未審先判」的既定事實，逼終審法院接
納、就範。
律政司向終審法院提交的書面陳述、法律文件，

按慣常做法，只得律政司、法院、當事人及當事人
代表律師等相關人士會獲得，有關文件不屬於公眾

可查閱的範圍，故在法院開審前，外界不會得悉。
但有所謂「法律界人士」日前卻蓄意向友好傳媒
《明報》「放料」，披露了有關的法律保密文件的相
關內容，隨即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明知敏感故意引爭議
政界人士指，先不說「洩密人」出身法律界，此

舉是否有違專業操守及法律道德，單論洩密目的就
已教人不敢苟同：「明知市民對釋法意見不一，部
分人容易被挑動神經，反對派此舉明顯是有預謀的
舉措，想炒作事件，引發爭議。」
該人士續說，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非常任法官

包致金，都多次申明外傭居港權案件已經進入司法
程序，不作評論，但素來自詡捍衛法治的反對派，
尤其是公民黨一眾大狀，卻急不及待地衝出前台，
為律政司的建議打上破壞法治、干預司法獨立的罪
惡帽子，再輔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法律觀點，激化市
民憂慮。

將議事堂變政治法庭
他批評，身為律師的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更大玩

政治伎倆，美其名事件受公眾關注，就想將議事堂
先變身「政治法庭」，取代終審法院展開「是否應
提請人大釋法」的政治聆訊，意圖借議事堂的討
論，達致「終院不能提請人大釋法」的結論。
政界中人又引用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昨日在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那句「若果待案件判決後再討論則
米已成炊，如果立法機關不得討論簡直是荒謬」，
點出毛孟靜所言正正顯示了反對派的「用心良
苦」，就是想借由議事堂形成政治壓力，再透過親
反對派傳媒全力支持式的報道，製造「未審先判」
的客觀效果，以此左右終審法判的決定：「這才是
赤裸裸的以權力干預司法，以政治操弄法治，以立
法霸權壓倒司法獨立，以人權口號衝擊法治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律政司就外傭居港權上訴案建議特
區終院考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澄清
1999年釋法內容。香港政界人士普
遍認為，律政司此舉完全符合香港
的既定法律程序，而無論終院最終
的判決如何，也不會損害香港特區
的司法獨立，呼籲大家應該對法官
的專業有信心。

范太籲對法官有信心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被問及

有關問題時說，她尊重香港的司法制
度，坦言倘律政司的做法是「不應該」
的，法院一定不會接納，強調大家應
對香港的法官有信心，「法院一定會
承受壓力，正因如此，法院才需要能
力高的人負責裁決」，又認為人大不
會在終院有決定前釋法。

譚惠珠信任法庭決定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

在審理案件時，與訟雙方都有義務
及責任提出相關的法律觀點，並交
由法院考慮，「法庭完全可以自行
作出明智的決定」，故律政司是次
的建議是負責任的表現，並非所謂
的「施壓」或將責任推卸給終院，

並舉終院早前就剛果案提請人大釋
法，並沒有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局長葉

劉淑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
言，律政司要求終院考慮提請人大
釋法「有風險」，就是倘終院不接
受釋法建議，當局就再無辦法透過
法律途徑去處理雙非問題，但她相
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作決定時，
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葉太指衝擊減至最低
她解釋，袁國強的決定，能夠將

釋法對司法的衝擊減至最低，更可
一次過解決所有涉及居港權的爭
議，「我明白法律界的擔憂，但
《基本法》本身就有釋法機制，過
往香港亦從未試過隨意尋求人大釋
法，何況居留權問題向來都是由宗
主國負責，釋法是解決雙非問題可
行途徑，大家毋須太過擔心」。被
問及終院倘拒絕向人大常委會提出
澄清，特區政府會否直接向人大常
委會提請釋法時，她則指，在法理
上，人大常委會有權主動釋法，但
從政治角度看，則特區政府應不會
主動提請，避免予人「輸打贏要」
之感。

終院舊決定 何俊仁稱可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

視為多宗居港權官司「始作俑者」的
公民黨，不但無視《基本法》的相關
規定，反對人大釋法，更對各界希望
特區終院自我糾正的建議大肆抹黑。
不過，同屬反對派陣營的民主黨，其
前主席何俊仁昨日雖堅稱反對釋法，
但就承認終院有權自行改變其過往的
決定。
就律政司請求終院考慮提請人大常

委會澄清居港權問題，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早前聲稱，要求法院自我糾正會
衝擊司法獨立，又稱當年任終院首席
大法官李國能採納的原則，在現終院
首席大法官馬道立身上仍然適用，倘
政府堅持要求終院推翻其原有判決，
將「陷馬道立於不義」。

等於摑梁家傑一巴
不過，何俊仁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

時，就打了梁家傑一巴掌。他說，特
區終院可以再重新考慮，並改變其以
前的決定，「終審庭是有權這樣做
的」。他同時稱，「我們關心的是法
治、是司法獨立、是終審庭的終審憲
制地位，不應該將這件事（居港權問
題）拿去人大常委，要人大常委去推
翻終審庭的決定。終審庭應該要求人

大常委協助香港進行修訂《基本
法》，去達致一個我們認為理想的效
果。」
梁家傑昨日就繼續攻擊律政司的決

定，聲言該黨支持盡快解決雙非問
題，但絕非「飲毒藥止渴」，利用港人
對解決雙非問題的期望，去「削弱」
香港的司法自主權，並要求政府考慮
撤回建議，「政府今次做法非常鬼祟
及不倫不類，完全不是保護司法機
構，而是任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背負
『政治大炸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
理教授張達明更稱，律政司的請求，
令他擔心以後凡涉及香港人權及自
由，都可以用內地的法律介入，屆時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會「名存實
亡」。

胡漢清稱或掀危機
昨日，「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

資深大律師胡漢清亦會見記者，稱要
澄清1999年釋法內容的責任，「不在
人大常委會，而是在律政司司長」，稱
律政司是次決定，會令市民對特區政
府留下壞印象，亦令「三權分立」難
以各司其職，甚至會產生「憲制危
機」，「產生沒必要的中央與特區之間
的矛盾」。

■譚耀宗認為應留待終院作決定後再

作討論。 資料圖片

■廖長江稱對反對派的「米已成炊」

論感到奇怪。 資料圖片

■謝偉俊質疑「是否每次有相關案件

又馬上展開討論」。 資料圖片

■梁美芬答應待聆訊後盡快安排特別

會議討論事件。 資料圖片


